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沪0117民初19709号

原告：徐某，女，1980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沈磊，上海木诚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某1，男，1959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

被告：张某2，女，1927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

被告：周某，女，1962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

被告：张某3，男，1984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

被告：张某4，女，1956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

原告徐某与被告张某1、张某2、周某、张某3、张某4分家析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

12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同年1月5日，本院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原告徐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沈磊，被告张某1、张某2、周某、张某3、张某4到庭参

加诉讼。2022年3月7日，本案转为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依法分割上海市松江区XX镇XX村XX号宅基地

房屋征收补偿利益，其中的房屋补偿款416,417元、其他综合性一次性补偿款53,700元及

安置面积195.33平方米，原告依法享有上述补偿利益的六分之一份额。2、本案诉讼费由

五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张某2系被告张某1、张某4之母，被告张某1、周某系夫

妻，被告张某3系被告张某1、周某之子。原告系被告张某4之女，系被告张某2之外孙女

。位于上海市松江区XX镇XX村XX号之房屋系1991年由原、被告六人共同申请之宅基地

范围内建造之房屋，原告系宅基地立基人之一。其中，被告周某已经享受过其他拆迁福

利，而原告并未享受过任何拆迁福利。

2018年，涉案房屋被纳入动迁范围，被告张某1作为代表于同年11月与动迁办签订《上

海市集体土地上征地房屋补偿协议》，分得征收补偿款556,689元，以及195.33平方米的

安置房面积。同年12月1日，被告张某2与被告张某4、张某1及案外人张某5签订《人民

调解协议书》，就涉案房屋的征收补偿利益进行了分配。作为立基人之一的原告却某未

分得相应的征收补偿份额。

综上，原告认为，其作为宅基地立基人，应当依法享有上述宅基地范围内房屋征收后获

得之相应补偿利益中的房屋补偿款、其他综合一次性补偿款及安置面积利益的六分之一

，但五被告却擅自处分了全部征收补偿利益，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张某1、张某2、周某、张某3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涉案宅基地房屋系由

被告张某2建造，为被告张某1结婚所用。期间，被告张某1对涉案房屋进行过多次修缮

。2018年拆迁时该房屋由被告张某2一人居住，与原告无任何关系。1978年被告张某4婚

后已搬至其丈夫的住处共同生活至今，因其丈夫系城镇户口，故其户口一直挂靠在涉案

宅基地房屋内。1980年原告出生后，其户口随其母即被告张某4入户，但不居住于涉案

宅基地房屋内。1991年重新登记宅基地使用权时将涉案房屋实际所有人和户籍人员均予

以了登记。



《人民调解协议书》系以每个家庭派一个代表经上海市松江区XX镇北干山村人民调解

委员会调解签署的，即被告张某2、张某5（系张某2之子，张某1、张某4之兄）家庭、

被告张某1家庭（含妻子周某、儿子张某3）、被告张某4家庭（含女儿徐某）。作为家

族第三代（张某3、徐某）的拆迁利益都是依附在各自父母名下一同打包处理的。该协

议签订后，涉案宅基地房屋拆迁共获政府安置房屋3套，其中2套归被告张某1家庭，1套

归被告张某4家庭。根据《人民调解协议书》，涉案宅基地房屋拆迁利益已经分割完毕

。被告张某4（含原告）一家所得拆迁利益已远远超出应某利益。此外，不同意承担本

案诉讼费。

被告张某4辩称，《人民调解协议书》系其出面签订，其只代表自己，不代表其女儿即

原告。其依据该协议所得60平方米房票（安置面积）属其个人所有，不包含原告。同意

原告诉请。

本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被告张某2系案外人张某5、被告张某4、张某1之母，被告张

某1、周某系夫妻关系，被告张某3系被告张某1、周某之子。原告系被告张某4之女，系

被告张某2之外孙女。

涉案的上海市松江区XX镇XX村XX号宅基地于1983年9月前立基。涉案房屋建房由张金

海于1975年3月申请，家庭人口为6人，建造于1976年。1991年的上海市农村宅基地使用

权审核表上记载：该户土地使用者为张某1；土地座落上海市松江县XX镇陶泾村桥角队

；现有人口为张某1（户主）、周彩红（周某）、张冬（张某3）、张某2、张某4、徐某

六人；立基人口六人；立基日期83.9前；核定宅基地使用面积为191.1平方米。

2018年11月7日，上海市松江区XX镇XX村XX号宅基地户代表张某1（乙方）与上海市松

江区XX镇人民政府动迁管理办公室（甲方，以下简称“XX镇政府动迁办”）、实施单

位上海市XX事务所有限公司就涉案宅基地房屋征地事宜经协商一致签订了上海市集体

土地上征地房屋补偿协议（居住房屋）。根据该协议，乙方获居住房屋补偿款416,417元

，其中（同区XX层商品住房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土地使用权基价为550元＋价格补贴为

440元）×房屋建筑面积134.25平方米=132,908元，其他综合一次性补偿53,700元，安置

面积总计195.33平方米。

上海市松江区XX镇北干山村人民调解委员会根据被告张某2、张某1、张某4与案外人张

某5的申请，对涉案宅基地房屋及案外人张某5（系被告张某2之子、被告张某4、张某

1之兄）宅基地房屋动迁需明确财产份额及被告张某2的赡养问题进行调解。经调解，被

告张某2、张某1、张某4与案外人张某5于2018年12月1日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

，该协议书载明：1、张某2所有40平方米（在张某5动迁协议上）自愿分别给予张某

520平方米、张某120平方米；2、张某5、张某1房屋动迁后，张某1从自己动迁份额中调

拨给张某460平方米房票（安置面积），确保张某4购买60平方米房屋一套，解决住房问

题；3、关于上述三人母亲张某2，其在动迁后由张某1安排其居住问题；4、今后张某

2赡养问题，由张某5、张某1、张某4三人共同承担至终老；5、具体赡养事宜、细节方

面由三人协商解决；6、本协议一式六份，当事人各一份，XX镇集镇开发公司一份，北

干山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一份。

上述协议签订后，根据该协议被告张某1家庭出资购买了上海市松江区XX路XX弄XX号



XX室（建筑面积89.06平方米，使用安置面积89.06平方米）、上海市松江区XX路XX弄

XX号XX室（建筑面积89.06平方米，使用安置面积66.27平方米）2套安置房，被告张某

4家庭出资购买了上海市松江区XX路XX弄XX号XX室（建筑面积76.08平方米，使用安置

面积60平方米）安置房。

以上事实，由上海市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申请表、上海市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审核表、上海

市集体土地上征地房屋补偿协议、户籍信息、上海市集体土地上征地房屋补偿协议（居

住房屋）测算表、《人民调解协议书》及当事人的陈述等予以证明，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张某2、张某1、张某4与案外人张某5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系各方

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当属合法有效，各方当

事人均应守信恪守。该协议系被告张某2、张某1、张某4与案外人张某5代表各自家庭就

涉案宅基地房屋征收的全部补偿利益（含货币补偿）及案外人张某5宅基地房屋征收部

分补偿利益的最终确认与分割，以及张某1、张某4、案外人张某5三子女对被告张某2赡

养问题所作的安排。根据上述协议，被告张某1、张某4家庭获准并各自出资购买了相应

的政府安置房。根据涉案宅基地房屋动迁所得安置总面积及被告张某4、张某1家庭各自

购房使用的安置面积，本院认为《人民调解协议书》对于宅基地房屋征收补偿利益的分

割明确、合理。原告应某的宅基地房屋征收补偿利益包含在被告张某4分割所得利益中

，被告周某、张某3应某的宅基地房屋征收补偿利益包含在被告张某1分割所得利益中

，故涉案宅基地房屋征收补偿利益原告已实际获得。

原告称涉案宅基地房屋系1991年由原、被告六人共同申请之宅基地范围内建造之房屋与

事实不符。原告诉称五被告擅自处分涉案宅基地房屋全部征收补偿利益致其作为立基人

之一未分得相应份额与事实不符，原告已实际获得涉案宅基地房屋征收补偿的相应利益

，故其诉请无事实依据且有违诚信，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张某4关于其只代表自己及依

据《人民调解协议书》所得60平方米房票（安置面积）属其个人所有的辩称意见，与事

实不符且有违诚信，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第二款、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209元，由原告徐某负担（已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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